LB EERATR T
1154 & % 423 5 175

i %51 4 Mary Sweeney (% B )

FAEEARG RN e AT 2 LAY AR
11517 13p &4 A0 2 2 pl15E B ¥R T $4A5ER 70 f4de
et o AP AT

a 2
L2 B W o
SRR
1 d
- A A REFRARIF A E B X FI04E 37 1P A U 4R

HACLIIFPFARZASAATRY 3 FPBFE LEEH
fRenfracdar® o 2114237 31 B o Rt p 40 ]
0P ¥ X £ B FEmFafgh (THEYFRH) T
G Ep104E6" 3pA=2108#17 15p &£ ~ p 108#117% 26p
423114737 31 p¥F2p ot B FEEIHHAETE-F R
TAREEBRFM G B2 848 %i‘frjgﬁ—é g, §
B Fp104E3 1pAc2 114837 31p 2 (TH LT
F) > AFFRFEMGFAZP  REZEIF G D

A

&
ﬁﬂw*+’iwﬁ%ﬁ&ﬁﬁﬂwmwiw@¢ Ve UEM 7 b %

F) 2 419@4 940’“ ’%7‘%-'11"” »”x;ﬂ& ,,?,%)M@; i 0
%&7L&ﬁﬂ##’w\@Q%ihéiﬂé”hﬁﬂ
L SPRRE R, 0005 (THREL) - dp 7

£



[

oo
=
-

R Fedzdnd ot Roa g D BRAR A PR P ahty
FIFABEFET 8 B Ry isr  BMAER
P Mete NI ST I4E SR U2 A ;
R E cBGRAERR G MAREE 0 BB FliEA A E3
?%%E@i%ﬁﬂiéﬁiﬁﬁ’ﬁﬁﬁﬁiP%?Bm
FREUF1 Yo F Y G067 24 X8 H » X250
RALHPF2Z HFFTEA A FLH237E 255 Tapman
whiE P T gi%%?ﬁvGO%J , fif‘v?%ﬁ‘_ﬁiﬁ%?zﬁ"—awt’)@ LRSS
2 T 5485,800~ > AR X £ %1654, 880~
(485,800~x60%x61 * ) - B4 it ”%’/"fﬂ 22)l B/ A
= 1694,880~ > R w12, 4198 4, 940~ ¥ 237 i
o X hAEHRREETE5 0005 > N2 AL ET
FFE R B o BRI AR B Y
A2 FRFZ T A @fé';ﬁiéﬁgi’Uﬁ AU | My
2 FIEERE S AEFRZFTTIEZLIS15E ~ %27 4 9
iﬁméodﬁﬂaww%ﬁﬁ » Hre Rz B A 0 4R
NEFHF2fer 2L B PRFARLE > BTl 5y
PR o LAZESEY > MDEFE > FEFTRZFIFELG P
2 oo MEATILEM Ry BRUXBRANKLEIF2ZIFT
: SHAEL2HE (BB 2Rll4E R SF 57650
F UL g FR) ORREFRM R A2 BRI G
ﬁﬁﬁﬂ;"%“ﬁﬂﬁwﬁ’%ﬁﬁ 598 B AZED
ﬁf&fﬁ’ﬁmﬁ: Fho gumET AT 2B DR
BB E (BB 2RIMER ST 52838 21 1 %
&) oﬁwb’ﬁu;%gﬁaﬁ%awwpz:wé e ki
ﬂ%iﬁ?%ﬁ%?ﬂ>~pﬁ¥ﬁé“’aﬁgf “3F 2

o

2D

“/

LR e 2L LT RN B s AL
o BAMERFDE > p 7 2 LA FT - KEBEY LS
Y IEERBT A AEH BNF;'F;LF"* s FE e Ve VB TR

\ s £
R R M AR %ﬂaﬂ%d% > T
2 ) 1 %

FX,&%F’_’ ,:—/3\_?'- ’g;x 7 "HiLE



i

5@5.’&)‘1 L—Jfﬁz ) J‘15_,'1—;J- N

G b e W RS B

E«é Tt SMAMEFR A AALELZAMARERD B

;L?j%oAxiaﬁ &%hiw»ﬂ% SRy 2 I E

i ’g‘;;i'ljfirz?”rffz+ﬂ%m (v s X RFEM T

»pﬁ R ?w"?‘é ' RSP ’“Pf@- 4 33
TP . .

511 MBEFE 0 E i A
AT B ATOE 1 TR S0 PAAEARBRORIL 2,4
1954, 9407 (35 fdomd 7 ) « 3304d L 4 Epde
FE LA A R H1654,880~ 0 A2 %ﬁﬁm@ﬁ@
PiE 51684,8807~= = » BRIt A AL % o
s A deiiz a P s R A EomEad F 2 R RE
Bo @2 FL PRl i Big o LR TR A
Avra BiThE B F T AIE2, 41984, 940~ - Pr A 2 orn
Tl 47 2 2,41984,940~ » ¥ =3 HF 22 5105 ~ A F
FERTTEZ20% 1R Tt A e L5

PSR R EHR 75,0005 5@ it R i

RETF 5 0 K75 BRH v R
IR HmE o AERE S AR > TR Ao 2 oo
b 3, 3 115 =& 4 L 30 p
E ABEY
FHELZFE F MER
i F T A
= F RAT

r AR R AT o

¢

|
EE EN @«1 115 =+ 4 : 30 2



i DA A AR bE FT A s (RiERE $89F)

W |2 R B 5] R L/
1 114239 1p |&Rp#E 5, 047, 560
2 113237 1p  |&pas 4, 955, 860
3 112£37 1p  |&pas 4, 858, 700
4 111£39 1p |&pp#E 4,717, 160
5 110£37 1p  |&pas 4, 615, 660
ER G 2, 419% 4, 940 =

$m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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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勞抗字第17號
抗  告  人  李泰城  






相  對  人  台灣科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Mary Sweeney（韋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1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5年度勞補字第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向原法院起訴主張伊於民國104年3月1日起受僱於相對人，工作內容主要為產品在新應用市場的開發以及台灣團隊的行政事務等，並於114年3月31日離職。然伊於同年4月10日申請失業給付時，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僅憑伊自104年6月3日起至108年1月15日止、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114年3月31日退保之日止，曾擔任相對人董事一情，認定兩造間無僱傭關係存在，伊不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是兩造間自104年3月1日起至114年3月31日止（下稱系爭期間），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不明，致伊法律上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爰請求確認兩造間於系爭期間有僱傭關係存在等語。原法院以伊起訴前最近5年間之薪資總和為新臺幣（下同）2,419萬4,940元，據以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並以抗告人之起訴視為調解，命其依勞動事件法第22條第1項規定，繳納調解聲請費5,000元（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抗告意旨略以：伊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非請求相對人給付薪資，而係請求確認勞工身分，與財產權無涉，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之14條第1項規定，以非財產權訴訟計算。縱認本件訴訟有財產權性質，應以伊因提起本件訴訟所能獲得之客觀利益為核定標準，而伊提起本件訴訟目的僅係要以勞工身分向勞保局申請6個月之失業給付，並非請求系爭期間之薪資給付，失業給付之計算方式為「離職退保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的60％」，伊於離職退保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為4萬5,800元，得請領失業給付16萬4,880元（4萬5,800元×60％×6個月），則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16萬4,880元，原裁定以2,419萬4,940元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並命伊繳納調解聲請費5,000元，於法未合等語。
二、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 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 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定期給付涉訟，其訴訟標的之價額，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期間未確定時，應推定其存續期間。但超過5年者，以5年計算，勞動事件法第11條定有明文。次按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應以受僱人於受僱期間之工資總額，為其所得受之利益（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76號裁定意旨參照）；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屬因定期給付涉訟，依該規定，其訴訟標的價額，除權利存續期間超過5年以上者，以5年計算外，應以確定或推定之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2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應以其請求法院判決之訴訟標的所有利益之客觀價額為準，而非原告起訴之主觀目的，且於確認僱傭關係之訴，僱傭關係一旦經確認存在，雇主於該僱傭期間，自有定期給付工資、提撥勞工保險費用、勞退金等義務存在，是揆諸前開說明，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應為財產權訴訟，且為因定期給付涉訟，應以原告主張之受僱期間之工資總額，為其所得受之利益，惟超過5年以上者，以5年計算。
三、經查，抗告人提起本件訴訟係請求確認兩造於系爭期間僱傭關係存在，為財產權訴訟，抗告人主張為非財產權訴訟，顯非可採。又抗告人就本件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應以其請求原審判決之訴訟標的（即系爭期間僱傭關係存在）所有利益之客觀價額為準，揆諸前開說明，即應以抗告人主張之系爭期間之工資總額，為其所得受之利益，惟系爭期間已超過5年，依勞動事件法第11條規定，以5年計算，故應以抗告人起訴前最近5年工資總額為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2,419萬4,940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至於抗告人主張伊起訴僅係為請領失業給付16萬4,880元，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16萬4,880元云云，然抗告人欲請領失業給付，此僅係抗告人起訴之主觀目的，非屬本件訴訟標的利益之客觀標準，無法作為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準據。是原裁定以抗告人起訴前最近5年間薪資總額2,419萬4,940元，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2,419萬4,940元，並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0第1項規定，裁定命抗告人於收受裁定後5日內繳納調解聲請費用5,000元，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尚無足採。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林于人
　　　　　　　　　　　　　　　法　官　羅惠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柯思妤


附表：抗告人起訴前5年薪資調整記錄（原法院卷第89頁）
		編號

		生效時間

		原因

		薪資（新臺幣/元）



		1

		114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5,047,560 



		2

		113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4,955,860 



		3

		112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4,858,700 



		4

		111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4,717,160 



		5

		110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4,615,660 



		


		總和

		


		2,419萬4,940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勞抗字第17號

抗  告  人  李泰城  







相  對  人  台灣科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Mary Sweeney（韋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

115年1月1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5年度勞補字第4號裁定，提起

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向原法院起訴主張伊於民國104年3月1日起受僱於相

    對人，工作內容主要為產品在新應用市場的開發以及台灣團

    隊的行政事務等，並於114年3月31日離職。然伊於同年4月1

    0日申請失業給付時，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僅

    憑伊自104年6月3日起至108年1月15日止、自108年11月26日

    起至114年3月31日退保之日止，曾擔任相對人董事一情，認

    定兩造間無僱傭關係存在，伊不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是

    兩造間自104年3月1日起至114年3月31日止（下稱系爭期間

    ），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不明，致伊法律上地位有不安之狀

    態存在，爰請求確認兩造間於系爭期間有僱傭關係存在等語

    。原法院以伊起訴前最近5年間之薪資總和為新臺幣（下同

    ）2,419萬4,940元，據以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並以抗告

    人之起訴視為調解，命其依勞動事件法第22條第1項規定，

    繳納調解聲請費5,000元（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

    起抗告，抗告意旨略以：伊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非請求相對

    人給付薪資，而係請求確認勞工身分，與財產權無涉，應依

    民事訴訟法第77之14條第1項規定，以非財產權訴訟計算。

    縱認本件訴訟有財產權性質，應以伊因提起本件訴訟所能獲

    得之客觀利益為核定標準，而伊提起本件訴訟目的僅係要以

    勞工身分向勞保局申請6個月之失業給付，並非請求系爭期

    間之薪資給付，失業給付之計算方式為「離職退保前6個月

    平均月投保薪資的60％」，伊於離職退保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

    薪資為4萬5,800元，得請領失業給付16萬4,880元（4萬5,80

    0元×60％×6個月），則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16萬4,880

    元，原裁定以2,419萬4,940元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並命伊繳

    納調解聲請費5,000元，於法未合等語。

二、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

     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

    的 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分

    別定有明文。次按因定期給付涉訟，其訴訟標的之價額，以

    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期間未確定時，應推定其存

    續期間。但超過5年者，以5年計算，勞動事件法第11條定有

    明文。次按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應以受僱人於受僱期間之工

    資總額，為其所得受之利益（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76

    號裁定意旨參照）；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屬因定期給

    付涉訟，依該規定，其訴訟標的價額，除權利存續期間超過

    5年以上者，以5年計算外，應以確定或推定之權利存續期間

    之收入總數為準（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2號裁定意旨參

    照）。準此，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應以其請求法院

    判決之訴訟標的所有利益之客觀價額為準，而非原告起訴之

    主觀目的，且於確認僱傭關係之訴，僱傭關係一旦經確認存

    在，雇主於該僱傭期間，自有定期給付工資、提撥勞工保險

    費用、勞退金等義務存在，是揆諸前開說明，確認僱傭關係

    存在之訴訟，應為財產權訴訟，且為因定期給付涉訟，應以

    原告主張之受僱期間之工資總額，為其所得受之利益，惟超

    過5年以上者，以5年計算。

三、經查，抗告人提起本件訴訟係請求確認兩造於系爭期間僱傭

    關係存在，為財產權訴訟，抗告人主張為非財產權訴訟，顯

    非可採。又抗告人就本件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應以其請求

    原審判決之訴訟標的（即系爭期間僱傭關係存在）所有利益

    之客觀價額為準，揆諸前開說明，即應以抗告人主張之系爭

    期間之工資總額，為其所得受之利益，惟系爭期間已超過5

    年，依勞動事件法第11條規定，以5年計算，故應以抗告人

    起訴前最近5年工資總額為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2,4

    19萬4,940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至於抗告人主張伊起

    訴僅係為請領失業給付16萬4,880元，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

    核定為16萬4,880元云云，然抗告人欲請領失業給付，此僅

    係抗告人起訴之主觀目的，非屬本件訴訟標的利益之客觀標

    準，無法作為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準據。是原裁定以抗告人

    起訴前最近5年間薪資總額2,419萬4,940元，核定本件訴訟

    標的價額為2,419萬4,940元，並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

    訴訟法第77條之20第1項規定，裁定命抗告人於收受裁定後5

    日內繳納調解聲請費用5,000元，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

    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尚無足採。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林于人

　　　　　　　　　　　　　　　法　官　羅惠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柯思妤



附表：抗告人起訴前5年薪資調整記錄（原法院卷第89頁）

編號 生效時間 原因 薪資（新臺幣/元） 1 114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5,047,560  2 113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4,955,860  3 112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4,858,700  4 111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4,717,160  5 110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4,615,660   總和  2,419萬4,940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勞抗字第17號
抗  告  人  李泰城  






相  對  人  台灣科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Mary Sweeney（韋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1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5年度勞補字第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向原法院起訴主張伊於民國104年3月1日起受僱於相對人，工作內容主要為產品在新應用市場的開發以及台灣團隊的行政事務等，並於114年3月31日離職。然伊於同年4月10日申請失業給付時，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僅憑伊自104年6月3日起至108年1月15日止、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114年3月31日退保之日止，曾擔任相對人董事一情，認定兩造間無僱傭關係存在，伊不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是兩造間自104年3月1日起至114年3月31日止（下稱系爭期間），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不明，致伊法律上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爰請求確認兩造間於系爭期間有僱傭關係存在等語。原法院以伊起訴前最近5年間之薪資總和為新臺幣（下同）2,419萬4,940元，據以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並以抗告人之起訴視為調解，命其依勞動事件法第22條第1項規定，繳納調解聲請費5,000元（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抗告意旨略以：伊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非請求相對人給付薪資，而係請求確認勞工身分，與財產權無涉，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之14條第1項規定，以非財產權訴訟計算。縱認本件訴訟有財產權性質，應以伊因提起本件訴訟所能獲得之客觀利益為核定標準，而伊提起本件訴訟目的僅係要以勞工身分向勞保局申請6個月之失業給付，並非請求系爭期間之薪資給付，失業給付之計算方式為「離職退保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的60％」，伊於離職退保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為4萬5,800元，得請領失業給付16萬4,880元（4萬5,800元×60％×6個月），則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16萬4,880元，原裁定以2,419萬4,940元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並命伊繳納調解聲請費5,000元，於法未合等語。
二、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 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 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定期給付涉訟，其訴訟標的之價額，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期間未確定時，應推定其存續期間。但超過5年者，以5年計算，勞動事件法第11條定有明文。次按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應以受僱人於受僱期間之工資總額，為其所得受之利益（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76號裁定意旨參照）；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屬因定期給付涉訟，依該規定，其訴訟標的價額，除權利存續期間超過5年以上者，以5年計算外，應以確定或推定之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2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應以其請求法院判決之訴訟標的所有利益之客觀價額為準，而非原告起訴之主觀目的，且於確認僱傭關係之訴，僱傭關係一旦經確認存在，雇主於該僱傭期間，自有定期給付工資、提撥勞工保險費用、勞退金等義務存在，是揆諸前開說明，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應為財產權訴訟，且為因定期給付涉訟，應以原告主張之受僱期間之工資總額，為其所得受之利益，惟超過5年以上者，以5年計算。
三、經查，抗告人提起本件訴訟係請求確認兩造於系爭期間僱傭關係存在，為財產權訴訟，抗告人主張為非財產權訴訟，顯非可採。又抗告人就本件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應以其請求原審判決之訴訟標的（即系爭期間僱傭關係存在）所有利益之客觀價額為準，揆諸前開說明，即應以抗告人主張之系爭期間之工資總額，為其所得受之利益，惟系爭期間已超過5年，依勞動事件法第11條規定，以5年計算，故應以抗告人起訴前最近5年工資總額為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2,419萬4,940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至於抗告人主張伊起訴僅係為請領失業給付16萬4,880元，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16萬4,880元云云，然抗告人欲請領失業給付，此僅係抗告人起訴之主觀目的，非屬本件訴訟標的利益之客觀標準，無法作為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準據。是原裁定以抗告人起訴前最近5年間薪資總額2,419萬4,940元，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2,419萬4,940元，並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0第1項規定，裁定命抗告人於收受裁定後5日內繳納調解聲請費用5,000元，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尚無足採。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林于人
　　　　　　　　　　　　　　　法　官　羅惠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柯思妤


附表：抗告人起訴前5年薪資調整記錄（原法院卷第89頁）
		編號

		生效時間

		原因

		薪資（新臺幣/元）



		1

		114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5,047,560 



		2

		113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4,955,860 



		3

		112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4,858,700 



		4

		111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4,717,160 



		5

		110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4,615,660 



		


		總和

		


		2,419萬4,940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勞抗字第17號

抗  告  人  李泰城  







相  對  人  台灣科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Mary Sweeney（韋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1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5年度勞補字第4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向原法院起訴主張伊於民國104年3月1日起受僱於相對人，工作內容主要為產品在新應用市場的開發以及台灣團隊的行政事務等，並於114年3月31日離職。然伊於同年4月10日申請失業給付時，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僅憑伊自104年6月3日起至108年1月15日止、自108年11月26日起至114年3月31日退保之日止，曾擔任相對人董事一情，認定兩造間無僱傭關係存在，伊不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是兩造間自104年3月1日起至114年3月31日止（下稱系爭期間），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不明，致伊法律上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爰請求確認兩造間於系爭期間有僱傭關係存在等語。原法院以伊起訴前最近5年間之薪資總和為新臺幣（下同）2,419萬4,940元，據以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並以抗告人之起訴視為調解，命其依勞動事件法第22條第1項規定，繳納調解聲請費5,000元（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抗告意旨略以：伊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非請求相對人給付薪資，而係請求確認勞工身分，與財產權無涉，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之14條第1項規定，以非財產權訴訟計算。縱認本件訴訟有財產權性質，應以伊因提起本件訴訟所能獲得之客觀利益為核定標準，而伊提起本件訴訟目的僅係要以勞工身分向勞保局申請6個月之失業給付，並非請求系爭期間之薪資給付，失業給付之計算方式為「離職退保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的60％」，伊於離職退保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為4萬5,800元，得請領失業給付16萬4,880元（4萬5,800元×60％×6個月），則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16萬4,880元，原裁定以2,419萬4,940元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並命伊繳納調解聲請費5,000元，於法未合等語。

二、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 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 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定期給付涉訟，其訴訟標的之價額，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期間未確定時，應推定其存續期間。但超過5年者，以5年計算，勞動事件法第11條定有明文。次按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應以受僱人於受僱期間之工資總額，為其所得受之利益（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76號裁定意旨參照）；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屬因定期給付涉訟，依該規定，其訴訟標的價額，除權利存續期間超過5年以上者，以5年計算外，應以確定或推定之權利存續期間之收入總數為準（最高法院114年度台抗字第2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應以其請求法院判決之訴訟標的所有利益之客觀價額為準，而非原告起訴之主觀目的，且於確認僱傭關係之訴，僱傭關係一旦經確認存在，雇主於該僱傭期間，自有定期給付工資、提撥勞工保險費用、勞退金等義務存在，是揆諸前開說明，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應為財產權訴訟，且為因定期給付涉訟，應以原告主張之受僱期間之工資總額，為其所得受之利益，惟超過5年以上者，以5年計算。

三、經查，抗告人提起本件訴訟係請求確認兩造於系爭期間僱傭關係存在，為財產權訴訟，抗告人主張為非財產權訴訟，顯非可採。又抗告人就本件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應以其請求原審判決之訴訟標的（即系爭期間僱傭關係存在）所有利益之客觀價額為準，揆諸前開說明，即應以抗告人主張之系爭期間之工資總額，為其所得受之利益，惟系爭期間已超過5年，依勞動事件法第11條規定，以5年計算，故應以抗告人起訴前最近5年工資總額為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2,419萬4,940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至於抗告人主張伊起訴僅係為請領失業給付16萬4,880元，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16萬4,880元云云，然抗告人欲請領失業給付，此僅係抗告人起訴之主觀目的，非屬本件訴訟標的利益之客觀標準，無法作為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準據。是原裁定以抗告人起訴前最近5年間薪資總額2,419萬4,940元，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2,419萬4,940元，並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0第1項規定，裁定命抗告人於收受裁定後5日內繳納調解聲請費用5,000元，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尚無足採。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林于人

　　　　　　　　　　　　　　　法　官　羅惠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柯思妤



附表：抗告人起訴前5年薪資調整記錄（原法院卷第89頁）

編號 生效時間 原因 薪資（新臺幣/元） 1 114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5,047,560  2 113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4,955,860  3 112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4,858,700  4 111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4,717,160  5 110年3月1日 年度調薪 4,615,660   總和  2,419萬4,940元 









